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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浸信中學 

 

校董會章程 

 

 

一、學校名稱：澳門浸信中學，以下簡稱「學校」 

二、辦學實體：澳門浸信教會，以下簡稱「教會」 

三、原        則：校董會一切議決不得有違聖經真理，教會信仰及政府法例。 

                             

四、職權 

校董會的職權主要為： 

1. 向教會負責； 

2. 負責委任和免除校長，並通知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3. 審議、討論、核准及監察學校各項教育發展計劃的提出和執行等； 

4. 核准學校的人員組織架構； 

5. 決定學校的指導性方針、發展規劃及其他重要事項，推動學校優化； 

6. 監督學校的運作，確保學校依法辦學； 

7. 就學校的預算及會計帳目發表意見； 

8. 檢視、監督和指導學校正確運用財政資源； 

9. 決定學校的學費金額； 

10. 如有需要，物色及委任專業顧問(並非校董會成員)以助學校發展； 

11. 審議校長每年之工作計劃及報告； 

12. 制定學校教職員工聘任及福利制度； 

13. 監管學校資產及維修校舍。 

     

五、組成 

1. 校董會最少由七名成員(亦稱校董)組成； 

2. 教會按會章所定分爲選任校董及當然校董。選任校董為三人，當然校董為教 會

主任牧師、法人代表及/或會佐，惟當然校董不得多於三人； 

3. 除選任校董及當然校董外，校董會還包括校長，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各一人； 

4. 校董會設有主席及副主席各一名，其餘各職位由各成員互選產生； 

5. 主席代表校董會，負責召集和主持會議； 

6. 校董會超過半數成員應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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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運作模式 

  1.  例會：校董會每學校年度至少召開四次平常會議。分別於每學期開學後及結束前，

時間由主席與校長安排； 

  2.  特別會：如有特別事故需要開會，主席得召開特別會議討論之。特別會議須六日

前通知各校董，並須列明討論議程； 

  3.  校董會在不少於整體成員半數的成員出席的情況下，方可運作和議決；決議取決

於出席成員的過半數贊同票；如表決時票數相同，主席的投票具決定性； 

  4.  校董會會議得按實際需要，邀請副校長或主任等學校工作人員列席報告，如非必

要，報告後即可退席； 

  5.  每次會議須繕立會議紀錄，其內載有會議中審議的一切事宜的摘要及決議； 

  6.  校董會成員因履行其職務所產生的報酬和支出，不納入學校的開支； 

  7.  學校為校董會的正常運作提供必要的行政及技術輔助。 

                 

七、主席及成員的任期 

1. 按教會會章指定的選任校董的任期為三個學校年度，可連任一次，連任一次後須

離任一學校年度方可再選；  

2. 當然校董除主任牧師的任期不設期限外，其餘任期為三個學校年度，可連任； 

3. 以教師及家長身份擔任校董者任期為三個學校年度，可連任一次，連任一次後須

離任一學校年度方可再選； 

4. 主席任期為一個學校年度，可連任。 

 

八、主席及成員的委任 

1. 校董會內的選任校董須由教會聖工促進委員會從教會會友內提名，定出候選名單

再經由教會每年的週年大會（以下簡稱年會）或教會會友大會（以下簡稱月會）

經選舉議決通過委任之； 

2. 校董會內的教師校董及家長校董須由教會聖工促進委員會提名，定出候選名單再

經由教會年會或月會經選舉議決通過委任之； 

3. 校董會內的當然校董須由教會聖工促進委員會從教會會友內提名，經由教會年會

或月會議決通過委任之； 

4. 校長由校董會委任； 

5. 校董會主席及副主席須由選任校董或當然校董擔任，不包括校長、老師代表或家

長代表； 

6. 校董會成員由教會委任，並通知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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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席及成員的免除 

1. 倘校董會主席或成員基於私人原因提出請辭，須交由教會議決通過後免除之； 

2. 倘校董會主席或成員出現違反教會信仰、政府法例，以及其他有損學校形象或阻

礙學校或學生發展的品德行為問題，情節屬實者須交由教會議決通過後免除之； 

3. 倘教師校董於學校離職時，其校董職權被自動免除； 

4. 倘家長校董所有的在讀子女於學校畢業或退學時，其校董職權被自動免除。 

 

十、主席及成員的出缺及替補 

1. 如校董會成員的出缺導致校董會的組成不符合《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通則》第十

五條相關規定時，教會應自出缺日起三十日內按章重新委任須補充的新成員，並

將新成員資料送交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2. 所有補選成員的委任期為接續出缺成員的餘下任期，由校董會各成員按需要重選

各職位；  

3. 倘主席出缺、不在、須迴避或不能視事時，由副主席代任主席。 

十一主席及成員的迴避 

1. 校董會主席及成員的直系親屬如擔任學校的任何職務，須向校董會作出申報，倘

討論相關人士的議案或福利時須避席； 

2. 倘校董會主席及成員與學校存在任何性質的有償商業服務往來(如：工程設備供

應商、膳食服務提供者等)，須向校董會作出申報，倘討論相關服務的議案時須

避席； 

3. 倘校董會會議討論的議案與校董會主席及成員存在明顯利害關係時，該成員須主

動提出及進行迴避。 

 

十二保密原則 

1.  校董會各成員均須遵守保密原則，所有學校資料、會議議決及討論內容等未經校

董會同意，不可對外透露。 

 


